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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10年，为贯彻民政部通知要求，落实异地商会登记“试点先行”的原则，我厅在部分设区的市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出台了《江苏省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苏民规〔2010〕2号）。该办法出台后，各地按规定进行登记管理，对异地商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24年，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工商联《关于加强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发〔2024〕74号）中提出，“建立健全层级清晰、结构合理、定位准确、功能互补的异地商会登记体系”；要求“省级民政部门可会同同级社会工作部门、工商联、相关部门依法制定本地区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服务工作的具体办法”。为进一步加强异地商会的规范管理，促进异地商会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江苏省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进行全面修订，引导我省异地商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修订过程
省民政厅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工商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原《规定》进行全面修订，形成了《办法（草案）》。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向有关部门和基层民政部门书面征求意见，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吸收相关专家、异地商会管理人员、基层登记管理工作人员意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三、主要内容
新修订的《江苏省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办法》共二十八条，根据省政府令第158号第十条“除内容复杂的外，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分章、节”的要求，未分设章节，对于上位法已经明确的内容，一般未作重复。《办法》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职能作用和基本要求（第二条至第五条）；二是强化党建，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机制（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三是明确了登记管理体制和相关程序（第六条至第九条）；四是完善了法人治理体系（第十条至第十七条）；五是对于内部制度作出引导提示（第十八条至二十一条）；六是对于监督管理、培育发展予以明确（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七是对于异地商会的退出机制进行了完善（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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